附件1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
竞赛规程

一、比赛名称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
二、比赛时间
2026年5月9日至10日（8日报到，11日离会）
三、比赛地点
亳州市体育馆
四、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
安徽省体育局
亳州市人民政府
五、承办单位
安徽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六、协办单位
安徽省健身气功协会
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
亳州市健身气功协会
七、竞赛项目
健身气功·五禽戏普及功法
健身气功·五禽戏竞赛功法
健身气功·校园五禽戏（小学版）
健身气功·校园五禽戏（初中版）
健身气功·校园五禽戏（高中版）
八、竞赛组别
（一）成年组（健身气功·五禽戏）
1.集体赛
（1）双人组：上场运动员2人，性别不限。
（2）三人组：上场运动员3人，性别不限。
（3）多人组：上场运动员4-6人，性别不限。
（4）竞技组：上场运动员2人，性别不限。
2.个人赛
（1）男子青年组：18至44周岁（1982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2）男子中年组：45至59周岁（1967年1月1日至1981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3）男子银龄组：60至65周岁（1961年1月1日至1966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4）女子青年组：18至44周岁（1982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5）女子中年组：45至59周岁（1967年1月1日至1981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6）女子银龄组：60至65周岁（1961年1月1日至1966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7）男子竞技组：18至65周岁（196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8）女子竞技组：18至65周岁（196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
其中：竞技组（集体赛、个人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健身气功·五禽戏竞赛功法，其他组别（集体赛、个人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健身气功·五禽戏普及功法。
（二）青少年组（校园五禽戏）
健身气功·校园五禽戏集体赛和个人赛均按学段（学籍）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推广的健身气功·校园五禽戏普及功法。
1.集体赛
按照学段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上场运动员4-6人，性别不限。
2.个人赛
按照学段和性别分组，分为男子小学组、女子小学组、男子初中组、女子初中组、男子高中组、女子高中组。
九、参赛办法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健身气功主管部门，或各健身气功协会、健身气功站点，有关单位，广大健身气功爱好者均可组队参赛。
（二）每队可报领队1人（可兼运动员）、教练1人（可兼运动员），成年组运动员不超过6人，青少年组运动员不超过6人。各组上场人数及性别、年龄要求以本组上场要求为准，本组未列明年龄要求的均在18至65周岁（196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校园五禽戏不按年龄分组，按学段分组。
（三）运动员可同时兼报多个组别，但不允许跨队参赛。
（四）参赛人员须身体健康，持有比赛日近半年内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健康证明（无高血压或心血管等不适合参加比赛的疾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同时签署健身气功赛事活动自愿参赛安全责任书（附件4）、参赛队赛风赛纪承诺书（附件5）。参赛往返及比赛期间出现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概由各参赛队或参赛者本人按保险条款办理相关事宜，比赛组委会不予承担任何法律、经济、医疗责任。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21年发行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二）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缩短版无口令词伴奏音乐和校园五禽戏带口令词伴奏音乐。
（三）集体赛各队伍上场队形为“一”字形。
（四）运动员服装须符合健身气功项目特点（青少年组运动员可穿着校服），集体赛运动员服装款式、颜色须统一，鞋为健身运动类鞋。
十一、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集体赛和个人赛各项目各组别按照前8名录取，若单项参赛队（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时，以实际参赛队（人）数减1录取名次。冠军颁发奖杯，前3名颁发奖牌，前8名颁发纸质证书。
（二）集体赛和个人赛各组别另设一、二、三等奖，分别录取实际单项参赛队数（人数）的20%、30%、50%。所有奖项均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录取名次。按照上述比例，如实际参赛队数（人数）为2支（人），只录取为二等奖、三等奖；如实际参赛队数（人数）为1支（人），只录取为三等奖。集体赛各等次奖项颁发等次奖杯和电子证书；个人赛各等次奖项颁发电子证书。
（三）根据《健身气功运动水平等级（段位）评定办法（试行）》，参赛运动员所获成绩均按二类比赛办理相应赛事积分。一人同时参加集体赛和个人赛，取最好成绩作为段位评定的标准之一。
十二、技术官员
比赛裁判员、竞赛委员会和纠纷处理委员会成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选派，辅助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三、报名
各参赛队伍和人员登录http://qg.justtool.com填写参赛信息，并将加盖报名单位公章的纸质版报名表一并上传至网站。报名成功后，参赛运动员和项目不得更改。报名成功后，请联系赛事服务保障工作组加入领队群。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22日。
网上报名服务电话：18064684229。
咨询时间：9:00-18:00（工作日）。
十四、报到
（一）报到时间
2026年5月8日全天
（二）报到地点
维也纳国际酒店（亳州市政府店），亳州市谯城区芍花路337号
（三）报到安排
1.各参赛队伍报到时须提供身份证件办理报到手续，领取比赛材料和参赛包。
2.各参赛队伍报到时须提交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复印件。
3.本次比赛不安排接送站，各参赛队伍可自行导航至报到地点。
十五、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各参赛队伍领队教练请于5月8日19:00前到维也纳国际酒店（亳州市政府店）出席领队、教练员联席会。
十六、经费
（一）食宿费
各参赛队伍食宿费自理。
为保障赛事安全，所有参赛队伍/人员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在维也纳国际酒店（亳州市政府店）。各参赛队伍按照报到日至离会日收取食宿费，费用与酒店直接结算。提前离会不予办理退费。因参赛人数较多，酒店接待能力有限，请务必提前与组委会联系预留房间，未联系预留的由组委会协调分配。
食宿费标准：190元/人/天（标间），如需入住单间，标准为280元/人/天。
联系人：李春艳，联系电话：19956787700。
（二）往返交通、保险费
各参赛队伍/人员自行购买往返车（机）票，并自行办理包含比赛日期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费用自理。
十七、联系方式 
体育总局气功中心国内发展部
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10-67051289
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联系人：庄老师      电话：0558-5016500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